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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控股股東增持本公司股份

本公告乃由小米集團（「本公司」）自願刊發。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獲本公司創始人、執行董事、董事長、首席執行官兼控股股
東雷軍先生（「雷先生」）通知，雷先生於2025年11月24日自公開市場通過由其全資擁有
的Team Guide Limited購入合共2,600,000股本公司B類普通股，平均價為每股約38.58港元
（「增持事項」）。

在上述增持事項後，雷先生於本公司4,063,148,182股A類普通股及1,993,631,456股B類普通
股中擁有權益，合共相當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約23.26%。

董事會認為增持事項顯示雷先生對本公司的發展前景及增長潛力充滿信心，以及其對
本公司之長期承諾。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小米集團
董事長
雷軍

香港，2025年11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兼執行董事雷軍先生、副董事長兼執行董事林斌先生、執行董事劉德先生； 
非執行董事劉芹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東升博士、王舜德先生及蔡金青女士。


